湖 南 省 长 沙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湘0121破申3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杨年珍的申请，于2025年11月28日作出（2025）湘0121破申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南新长久超市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天楚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南新长久超市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有关湖南新长久超市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6年6月23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湖南新长久超市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出席会议的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证明或者授权委托书。
管理人名称:湖南天楚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湖南省芙蓉区律政服务大楼18楼
特此公告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